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人聘任及評量處理方式 

 

壹、聘任方式： 

一、聘任期限：無任期限制。 

二、資格條件： 

（一）執行律師業務，並於最近 3年內曾辦理勞資爭議案件者。 

       (二) 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可之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並教授勞資關係或法律相 

            關課程 3年以上，且有實務經驗者。 

       (三) 曾任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勞資爭議或擔任法制工作具 3 年以上 

            經驗者。 

       (四) 具備有勞資爭議調解或協調實務經驗 2年以上資格，並依勞資爭議調解 

            辦法第 14條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三、聘任原則： 

（一）現有調解人為優先續聘對象，並維持聘任穩定性。 

（二）視本局調解業務之需求得對外公告招聘(當次員額經簽報首長決定)。  

四、公開招聘之評選： 

（一）若應聘者人數超過當次公開招聘之員額時，得依評選分數高低優先聘任。 

 (二) 應聘人員須符合調解之資格條件，始得參與評選。 

（三）評選項目：（詳如附表 1） 

1.學歷。（如學位、科系） 

2.經歷。（處理調解相關事務之年資） 

3.重大勞資爭議處理經驗。 

4.擅長領域。（如民刑事、性別平等、工資計算、工作時間等） 

5.其他。（如證書、訴訟經驗、研究成果、參加研習紀錄、電腦打字、英

文能力等） 

貳、評量方式： 

一、評量辦法： 

（一）評量時間：每年 4 月份辦理評量，並於同年 5 月底前公告及通知評量結

果。 

（二）勞資爭議調解人若執行職務有缺失將列入紀錄酌予扣分，預設原始分數為

100 分，若任期內每次評量最後總分皆達 80 以上予以續任，若有未達 80

分者，則暫列入不予續任名單，任期內 2 次評量皆未達 80 分者應不予續

任。 

（三）於勞資爭議調解人併有調解委員資格者，若評量未達標準，則調解委員部

分同時列入不予續任名單。 

二、評量項目：（詳如附表 2） 

 (一) 取得法定研習時數。 

 (二) 調解程序開始前應主動說明之事項。 



 (三) 調查事實之程序。 

 (四) 調解紀錄法定記載事項。 

 (五) 出勤狀況，包括遲到及缺席。 

 (六) 案件被投訴且經承辦人查證結果卻有違失。 

 (七) 其他足以影響本局辦理勞資爭議調解之社會觀感之重大情事。 

 (八) 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19規定之情事。 

三、立即解聘規定： 

（一）考核當年度有評量項目第八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11

條第 1項及第 24條第 2項），立即解除聘任關係，包括： 

1.經褫奪公權宣告尚未復權、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或發現為未成年人之

情形。 

2.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32至 33 條利益迴避之規定。 

3.處理調解事務收受不當利益。 

4.處理調解事務使用暴力脅迫。 

5.未經地方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通知，命當事

人、相關人員或事業單位提出說明。 

6.未經地方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23 條第 2 項事先同意，進入相

關事業單位訪查。 

7.其他違反調解倫理之行為。 

（二）屬於前述第 2 至 7款者不得再擔任本局調解委員或調解人(勞資爭議調解  

      辦法第 11條第 2項、第 24 條第 3項)。 

  


